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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深府行复〔2025〕2455 号

申请人：××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黄某，董事长

委托代理人：陆某

委托代理人：张某

被申请人：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11-8 号深铁置业大厦17 楼

法定代表人：潘霞云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以深公积金责限〔2025〕××号《责

令限期缴存决定书》（以下简称涉案《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》）

作出的行政行为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机关依法受理，

适用普通程序审理。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作出

该行政行为的有关证据和依据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经查：2024 年 12 月 13 日，职工汪某向被申请人投诉申请

人未按规定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，并提交证据材料。

2025 年 1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深公积金核查

〔2025〕××号《核查通知书》，请申请人协助核实涉案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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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某与申请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劳动关系的具体起止时间，

该职工在申请人处工作期间，每月的工资标准、工资构成、工

资发放凭证及每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，该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账

户及在申请人处工作期间各年度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、缴存

比例、月缴存额等情况。同时，被申请人将汪某的《住房公积

金应缴数额统计表》（该表载明缴存比例为 5%，单位 2019 年 4

月至 2024 年 12 月共计欠缴 25778 元）作为附件发送申请人。

2025 年 2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涉案《责令限期

缴存决定书》，认定申请人未依法按时、足额为职工汪某缴存

其在职期间的住房公积金，责令申请人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10

日内为职工汪某补缴在职期间的住房公积金 25778 元（补缴起

止年月：2019 年 4 月至 2024 年 12 月）。

申请人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，认为：职工汪某办理离职手

续时，申请人与其协商签订了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》，约定

汪某（即乙方）离职时申请人（即甲方）额外支付其一次性给

付款 0.01 元，并约定“在甲方支付了给付款后，甲方基于劳动

合同而承担的法定义务履行完毕，甲乙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争

议或其他民事纠纷。甲、乙双方之间不存在解除劳动合同法定

经济补偿金、未休年假补偿、工资、社保及公积金等任何未结

款项”“乙方对本协议内容完全了解、理解并同意。在甲方支

付给付款项后，乙方不再向甲方及其关联公司提出任何给付要

求或主张，放弃对甲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权利及诉求”，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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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已结清给付款，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需给职工汪某补缴

公积金，属于案件事实不清。请求撤销涉案《责令限期缴存决

定书》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

定：“单位应当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，不得逾期缴存或

者少缴。”第三十八条规定：“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单位逾期

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，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

缴存；逾期仍不缴存的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”本案

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，申请人作为用人单位应为

其职工汪某足额缴纳在职期间住房公积金，但未按时、足额缴

存，依法应当补缴。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责令限期缴存决定

书》，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

依法应予维持。

对于申请人提出的主张，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住房公积金

管理条例》第四条、第十九条第二款等规定，住房公积金的管

理实行银行专户存储的原则，申请人为职工汪某缴纳住房公积

金并缴存至银行专户是其法定义务，该义务不因申请人和职工

汪某的协商而免除。另外，申请人与职工汪某签订的《解除劳

动合同协议书》中虽然载明申请人支付给付款后，其与职工汪

某之间不再存在公积金等未结款项的内容，但申请人向职工汪

某支付的 0.01 元明显属于象征意义，并不具有实质性补偿的特

点，不免除申请人为职工汪某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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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义务。因此，申请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机关不

予支持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

规定，本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深公积金责限

〔2025〕××号《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》作出的行政行为。

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如对本

复议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深圳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6 月 8 日


